
帮居民修剪树枝 不慎砸伤居民
物业未做好安全措施被判全责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物业公司的工人在帮

居民修剪门前的树木时， 掉落的树

枝将居民砸伤， 为此它也被居民告

上了法院。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张先生家的窗前绿化茂盛， 但

也让他烦心不已。 为此， 他找到物

业公司要求修剪树枝， 但物业公司

告知只有到冬季才能修剪树枝。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15 时 20

分， 张先生见到有工人在修剪树

木， 便立即向物业经理提出修剪家

附近树枝的要求。

张先生说， 物业公司应允后，

工作人员按他的指示爬上树后修剪

树冠， 期间他站在被修剪树木北侧

4 米远， 未走动。 岂料天降横祸，

修剪过程中张先生后脑勺及后背突

然被修剪掉的树木砸到受伤， 张先

生推测是修剪掉的部分与旁边树枝缠

绕弹出砸到自己。 张先生认为是物业

公司作业时未按要求放置警示标志及

拉设警戒线， 未设置防护措施及安排

足够地面人员负责现场安全， 应对他

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而物业公司则表示， 物业公司属

于临时好意帮助， 且只修剪一棵树，

因此未拉警戒线， 修剪时有许多人围

观， 张先生原本站在树木旁两个长椅

中间靠马路一侧， 修剪过程中张先生

走到长椅靠绿化一侧， 距离被修剪树

木约 1 米， 被修剪掉落的树枝砸伤。

物业公司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但该公

司认为自己是好意帮助， 应减轻赔偿

责任， 且张先生存在一定过错。

审理中， 物业公司申请证人林师

傅出庭作证， 林师傅表示， 事发当天

物业公司经理安排其处理小区内马蜂

窝， 结束路过张先生家时， 张先生出

来称有树木总是碰到他家窗户， 让其

修剪， 其称需要统一修剪。 后经物业

经理同意并安排两名工作人员帮忙拿

梯子。 作业时其让现场人员都离开作

业区， 张先生也站得很远。

法院审理后表示， 物业公司作为

小区物业管理单位， 对小区绿化修剪

养护有管理职责， 在树木修剪过程中

应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包括在作业区

内设置明显警示标志、 安排足够地面

人员负责现场指挥及安全等， 但物业

公司未采取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 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存在过错。 物业

公司辩称张先生在修剪作业过程中走

入作业区内导致受伤， 张先生予以否

认， 物业公司所提供证人与本案处理

存在利害关系， 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

证的情况下， 仅凭该证人证言尚不足

以证明物业公司该节事实主张， 法院

对物业公司的辩称意见难以采信。 最

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张先生的受伤

承担全部责任。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对宠物狗疼爱有加， 悉心照料

两年耗资 7万元， 原是想将爱犬送

去专业宠物训练学校学习本领， 不

想却等来爱犬不幸中暑死亡的噩

耗， 狗主人李女士悲痛之余一纸诉

状将被告公司告上法庭。 近日， 闵

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

件， 法院经审理后判定被告对原告

宠物狗死亡具有过错， 应承担赔偿

责任。 但对于饲养宠物狗的部分花

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等法院难以支

持。

7 万用心饲养换来噩耗

李女士饲养有一条拉布拉多犬

名为球球。 生活中， 球球与其生活

密切、 感情深厚， 因为大龄单身，

李女士将更多的情感倾注在球球身

上， 就像抚养自己的小孩一样抚养

着宠物球球。

按照李女士的说法， 两年间，

自己为球球花费了 7万余元， 为了

照顾球球， 自己还专门搬出父母家

中和球球单独在外面租房生活。

出于此般的付出， 李女士也想

让球球拥有更专业的训练， 去年 6

月 19 日， 李女士和被告宠物用品

公司签订了一份 《宠物训练合同》，

训练科目随行、 不扑人， 训练费用

自 2022 年 6 月 19 日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 500 元等。 合同签订后，

李女士将其宠物狗球球交付被告公

司训练， 并支付了训练费 1500元。

然而技能精进的愿景没有盼来， 却

等来球球中暑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噩

耗， 李女士悲痛不已。 李女士认

为， 对于自己来说， 宠物球球蕴含

着情感和财产双重价值， 寄托了自

己特殊的人格情感。 李女士就此将

矛头对准宠物学校， 故诉至法院，

索要购买宠物费用、 丧葬费、 医疗

费等近 8万元。

是意外还是公司过错？

那么， 事发当天究竟发生了什

么？ 据宠物培训学校称， 当天上

午， 球球一切正常， 下午 14 点多，

训犬师带球球室外场地上厕所， 总

共 2分钟左右， 训犬师感觉球球状

况有些异常， 快速将球球移至室内

并及时给水和做物理降温， 几分钟

后球球状态恢复平稳， 再十分钟后

又进房间观察， 球球状况依旧平

稳。

按照宠物培训学校的说法， 大

概十多分钟后， 当训犬师再次进房

间时， 发现球球状态有变化， 遂再

一次做了物理降温， 后感觉状态仍

不好决定立即送医救治， 并第一时

间通知了李女士。

诉讼中， 宠物培训学校认可宠

物狗球球的死亡原因系中暑。 但表

示当日因天气热， 未进行训练， 且

狗的房间内有空调， 也是开着的，

一般是在 23 度左右， 对于监控视

频中有换气扇、 电风扇开启解释为

因狗狗身上有气味， 需要散味预防

疾病、 空气流通， 故均打开着且部

分窗户也是开着的。

对于事发后的处置流程， 宠物

培训学校认为自身并无失误及不当

处理。 故对于球球的死因， 宠物培

训学校辩称， 球球系因在正常训练

期间， 因自身身体素质问题发生的

不可预见的中暑情况， 并非公司工

作失误或人为因素导致。

法院： 精神赔偿不支持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财产权

益受法律保护，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本案中， 双方对于宠物犬系中

暑死亡均无异议， 现双方争议焦点

为被告对原告的宠物犬死亡是否具

有过错。

法院认为， 本案中， 原、 被告

签订的系宠物训练合同， 基于该合

同， 原告李女士将其宠物狗交予被

告， 被告负责对宠物狗进行训练，

在训练期间， 被告应作为宠物狗的

看管人， 应提供适宜的环境供宠物

训练生活， 且负有在其控制该宠物

狗期间， 对该狗予以照看和注意的

义务。

而现宠物狗因中暑死亡， 被告

虽表示狗舍开启了空调， 且温度在

23 度， 但并未提供证据。 且即使

开着空调， 但被告又表示为散味都

是开窗通风， 结合当天的气温， 难

以证明被告将狗舍训练室内维持了

适宜的温度， 而不至于过热使宠物

狗中暑。

同时， 法院发现， 被告提供的

监控视频经过剪辑， 难以完整呈现

涉案宠物狗在被告处的训练、 生活

及被告的照料情况。 法院认为， 本

案宠物狗死亡原因系中暑， 而中暑

的原因与狗是否被妥善照顾密切相

关。 被告应提供店内完整监控视频

的证据予以证明非其未妥善照看导

致原告宠物狗中暑， 否则， 需承担

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法院认为， 被告经营宠物训

练学校， 应具有较充分的相关专

业知识， 对于在其处训练的动物

给予适宜的温度产生的不适症状应

妥善处理， 并视情况及时送医。 即

便根据被告提供的经剪辑的宠物狗

死亡当日的监控视频， 被告在发现

宠物狗具有中暑迹象时虽给予了一

定的降温处理措施， 并在前 10 分钟

进行了一定的观察， 但之后未给予

密切持续的观察照顾， 在近 40 分钟

后才再次关心宠物狗的状况， 导致

宠物狗当时已无法站立， 后送医抢

救无效死亡。 被告对宠物狗的照看

存在一定的疏忽。 综上， 法院认为，

被告对原告宠物狗死亡具有过错，

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对于具体的赔偿项目及其数

额， 法院认为， 狗用品耗材狗粮费、

狗从小到大的医疗费、 洗澡美容费、

体检费， 均系饲养宠物狗的花费， 不

构成宠物狗价值的提升， 原告李女士

主张此部分费用， 于法无据， 法院不

予支持。 另本案中， 虽然原告李女士

与宠物狗之间因豢养而产生感情， 但

宠物属于财产， 此类财产的损害， 不

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 故原

告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 法院难

以支持。

据此， 法院判决宠物培训学校退

还培训费 1500 元， 赔偿李女士宠物

费、 狗证费共计 3000 余元。 驳回原

告李女士其余诉讼请求。

□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汪菲

本报讯 乘坐摩托车时被小

区的施工电线绊倒摔伤， 该找谁

说理？ 这场事故的责任又应如何

分担呢？ 近日， 上海一中院审理

了一起因被电线绊倒引发的身体

权纠纷上诉案， 法院判决酌定由

市政公司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物业公司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这天中午， 王姐乘坐朋友张

建的摩托车行驶在小区里， 还未

骑出多远， 没想“砰” 地一声，

摩托车失控倒地， 两人重重地摔

在地上。 王姐这才注意到， 路面

上竟然放置着一根长长的电线，

摩托车正是碾压到电线才失控

的。

腿部剧烈的疼痛感让王姐无

法起身， 在小区居民的帮助下，

王姐被送往医院就医并住院。 出

院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王姐继续

接受着治疗， 共支出医疗费 6 万

余元。 经司法鉴定， 王姐左膝关

节功能障碍的后遗症评定为人体

损伤十级残疾。

经了解， 因小区需进行雨

污水分流专项工程改造， 小区

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发布招标信

息后， 一家市政公司中标并作

为承包人开始在小区内施工。

这根电线正是市政公司在施工

过程中为了照明而拉出的。 于

是， 王姐分别找了市政公司、

小区的物业公司、 街道办事处

三家单位交涉赔偿问题， 但均

未果。 无奈之下， 王姐将这三

家单位告上了法庭， 要求三家

单位共同赔偿其医疗费、 护理

费、 误工费、 残疾补偿金等在内

的损失共计 38万余元。

一审法院综合事故原因、 过

错及损害后果， 酌定由市政公司

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物业公司

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而街道办

事处通过招投标方式将工程发包

给具有工程资质的单位， 无明显

过错， 王姐主张其承担赔偿责

任， 不予支持。 王姐不服， 认为

过错不在驾驶员张建， 三家单位

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遂向上海

一中院提出了上诉。

关于案外人张建的责任， 上

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从小区

监控视频来看， 两人共同骑乘摩

托车的出发地点和事发地点在同

一条道路上， 且两地相距很近，

整个行驶过程仅为 8 秒钟左右。

张建驾驶摩托车出发后， 便右手

单手扶把， 左手指向摩托车的左

前方。 同时， 从张建的动作判

断， 其与后座上的王姐此时应有

语言交流。

之后， 在摩托车还未行驶至

其右前方靠边停放的小轿车时，

张建将刚才脱把的左手放归原

位。 当张建驾驶摩托车即将行

驶至该小轿车旁边时， 张建向

左避让后， 因其未注意到涉案

电线， 所驾驶的摩托车车轮碾

压到电线致使车翻人伤。 该避

让动作比通常避让动作要大，

与张建先前单手扶把及驾车刚

起步时思想不够集中有关。 同

时， 因张建曾将左手指向摩托

车的左前方， 避让幅度较大也

与其此行的去向有关。

因此， 张建作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在驾驶摩

托车时未能仔细观察道路情况，

对自身安全未尽到高度注意义

务， 张建存在一定过错。

关于街道办事处的责任。 从

现有证据来看， 街道办事处在本

次事故中不存在明显过错， 因此

不应向王姐承担赔偿责任。 最

终， 上海一中院驳回王姐的上诉

请求， 维持原判。

（文中所用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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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犬被送去学校却中暑死亡
主人伤痛之余索赔获法院部分支持

施工电线绊倒骑车人
市政公司被判承担50%的赔偿责任

谎称为服刑儿子狱中“打点”诈骗老人
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晓阳

本报讯 刘阿姨的儿子因惹事

尚在狱中服刑。 这天， 热心“狱

友” 找上门来， 说他在狱中为儿子

谋了个好差事， 然而事实上， “狱

友” 孙某只为利用老人的爱子之心

骗取钱财……近日， 经上海市虹口

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诈

骗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 6个月， 并

处罚金 2000 元， 同时追缴赃款发

还给刘阿姨。

2022 年 6 月的一天， 刘阿姨

家的门被孙某敲响。 听到是儿子的

“狱友”， 刘阿姨赶紧将孙某请进家

中， 打听儿子在狱中的生活情况。

孙某告诉刘阿姨， 他叫“王刚”，

在狱中和她的儿子李某是好朋友。 他

本来担任监狱仓库保管员， 被释放前

向管教推荐了刘阿姨的儿子接班。

“谁让我跟李某处的好， 他现在

已经在岗位实习了。 仓库管理员可是

个肥差， 就是得给监狱管教送点好处

费谢谢人家。 李某托我出来找到你，

让你捎 5000 元给他， 给管教送些烟

酒。” 孙某说。

听到儿子在狱中被这么照顾， 刘

阿姨反复向孙某道谢， 当场拿钱交给

孙某， 并反复叮嘱， 打点好了一定通

知她一声。

几天后， 孙某又给刘阿姨打来电

话， 称“李某需要请管教吃饭， 他要

送 2 万元打点费给管教。” 2 万元对

刘阿姨来说不是小数目， 她终于感到

有些怀疑， 于是告诉孙某等她跟狱中

儿子通个电话确认下。

等刘阿姨探望到儿子， 才知道根

本没有担任监狱保管员这件事， 而孙

某自称的“王刚”， 正在跟儿子一个

监舍里服刑， 压根还没出狱。 刘阿姨

找孙某退钱， 却发现孙某也联系不上

了， 这才去报警。

孙某到案后承认所谓的“监狱保

管员” 是自己瞎编的， 只是为了找个

借口从刘阿姨处骗点钱。 “我跟李某

的确在一个监区， 他家的地址是在狱

中听他讲的， 我也不是‘王刚’， 因

为他和王刚关系比较好， 我就想用

‘王刚’ 的名字骗刘阿姨。” 孙某告诉

检察官， 而从刘阿姨那里骗来的

5000元钱早已经被他挥霍一空。


